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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56 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洪副院長秀柱 

副秘書長 周萬來 

副秘書長：出席委員 90 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議事錄。（全文見本期院會議事錄） 

主席：報告院會，針對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議事錄，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

，所以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二、本院委員李俊俋等 18 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三、本院委員李俊俋等 20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刪除第一百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四、本院委員潘維剛等 24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五、本院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六、本院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

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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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七、本院委員薛凌等 22 人擬具「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八、本院委員薛凌等 18 人擬具「醫師法第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九、本院委員薛凌等 23 人擬具「預算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退回程序委員會意見重新提出。 

十、本院委員薛凌等 22 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條及第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一、本院委員薛凌等 22 人擬具「行政程序法增訂第一百六十條之一及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二條文

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二、本院委員薛凌等 23 人擬具「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三、本院委員薛凌等 22 人擬具「政府資訊公開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四、本院委員薛凌等 22 人擬具「行政院組織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